
1.检查单：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（化妆品生产）检查

单（第二版） 

2.检查项：化妆品生产行为 

3.检查内容：是否备案部门取消备案后，仍然使用该化

妆品新原料生产化妆品   

4.检查标准： 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 

（2）依据条款： 

第五十五条  根据科学研究的发展，对化妆品、化妆品

原料的安全性有认识上的改变的，或者有证据表明化妆品、

化妆品原料可能存在缺陷的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

理部门可以责令化妆品、化妆品新原料的注册人、备案人开

展安全再评估或者直接组织开展安全再评估。再评估结果表

明化妆品、化妆品原料不能保证安全的，由原注册部门撤销

注册、备案部门取消备案，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该

化妆品原料纳入禁止用于化妆品生产的原料目录，并向社会

公布。 


